
关于推荐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
评审委员会评委库成员的通知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为做好2016年评委调整换届工作，根据教育职改办的工作布置，教育厅职改办重新组建高等学校教师系列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系列，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系列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系列、实验系列、中小学教师系列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列等7个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依据

评委库的调整工作原则上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专业技术资格推荐评审认定暂行办法》（桂职办〔2000〕49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库组建暂行办法》（桂职办〔2000〕61号）、《关于加强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库组建及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桂职办〔2014〕72号）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推荐评委库成员的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按照各系列职称评审学科分类的要求（见附件1），每个学科可推荐9人（推荐人选不足的可酌情减少），每个专家原则上只能入选一个高级评委库。

（二）每个单位推荐入库的成员，原则上45岁以下成员不少于三分之一。

三、推荐评委库成员的条件

入库人员应具备桂职办〔2000〕61号文规定的的条件，同时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入库人员必须在职，从事本专业工作15年以上，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2年以上，推荐高等学校教师，高等职业学校教师，高校社科研究，高校自科研究等5个系列的评委推荐人选需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学术造诣深、知识面广、科研成果丰富，在本专业同行专家中有较高知名度，熟悉本专业的国内外最新学术现状和理论研究动态。
（二）具有指导和培养高、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，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，全面掌握本专业有关的学术技术标准、规范和规程，并有解决重大、疑难问题的经历。
（三）政策理论水平高，职业道德好，能认真履行评委职责，自觉遵守评审工作纪律，且本人自愿。
四、纪律要求

评委库重新调整后，各评委库成员名单不得对外公布。如发现有违纪违规现象，一经查实，将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取消其评委资格并通报所在单位。情节严重者将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。各评委会要指定专人负责评委库信息完善和报送工作，并注意做好保密工作。
五、评委库信息报送要求
（一）各单位各部门推荐各系列评委库成员，须填写《高级评委库成员推荐表》一式两份，《高级评委库成员推荐名册》一式一份。

（二）请各单位各部门将《高级评委库成员推荐表》和《高级评委库成员推荐名册》于11月27日前报送学校职改办，电子文档报至电子信箱：5822100@163.com。
联系人：罗元首，电话：5822100。
附件：1. 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库学科分类

2. 高级评委库成员推荐表

3. 高级评委库成员推荐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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